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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 查  報  告 

民國 112 年 10 月 19 日本院第 13 屆第 158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

陳特種考試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（以下簡稱本考試）規則草案一

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遵

經於 112 年 11 月 16 日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審查會出、列席人

員名單如附件 1，審查通過之總說明、條文及附表如附件 2。 

審查會中，考選部就本院考選處簽呈意見擬具補充說明資料及

修正對照表供審查會參考，並就本案相關機關用人反映、研議過程

及本草案重點等進行說明，另表示本案如經用人機關同意及審查會

審查通過，後續提院會完成法定程序後，本考試擬於 113 年施行。 

續由列席機關代表表示意見，澎湖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（以下

簡稱離島 3 縣）表示略以，各縣之條件、錄取不足額及人員異動情

形等均不同，有關考試方式併採筆、口試之成績占比，澎湖縣政府

認為筆試 70％、口試 30％，可兼顧錄取人員素質與地方特色；金

門縣政府認為筆試 80％、口試 20％，可擇優錄取；連江縣政府認

為筆試 50％、口試 50％，可篩選出了解本地歷史脈絡、具在地人

文關懷特質之人才，達到穩定就業之綜效。另在考試期程規劃上，

澎湖縣政府建議，本考試於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（以下

簡稱地方特考）之後舉辦，多一取才管道以增加錄取人數；連江縣

政府表示，其每年提報缺額不多，如地方特考與本考試一起舉行，

將透過本考試取才；金門縣政府表示，其透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

級考試暨普通考試（以下簡稱高普考試）或地方特考取才已達需用

人數九成，本考試對連江縣取才更為重要，尊重該縣之意見。 

本案大體討論時，與會委員主要就有關本考試口試成績占比、

錄取分發區及考試期程等表示意見，茲綜合與會委員及考選部之意

見與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口試成績占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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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委員表示，本考試為創新考試架構，有關筆、口試成績占比

部分，須聽取用人機關離島 3 縣之意見，俾整合共識。 

考選部說明，雖在筆、口試成績占比部分，3 縣用人機關各有

不同考量，惟基於口試委員名單需要保密，如有洩漏將構成刑法第

137 條妨害考試罪，又本考試將以結構化口試方式辦理，且目前公

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口試成績占比

40％，行之有年並無產生問題，併考量用人機關參與選才之考選政

策，本考試之規劃應因地制宜。 

二、 考試錄取分發區與考試期程 

多數委員表示，雖離島 3 縣用人機關各有不同需求，且目前僅

連江縣表示確定會透過本考試取才，惟審酌本考試有別於以往，須

突破傳統考試之架構，爰以連江縣率先試辦亦無不可，如有成功經

驗之後可再推廣至其他縣，故考試錄取分發區應包含離島 3 縣，不

宜限縮範圍，以保留未來其他縣採行之彈性。 

另考選部表示，考試期程規劃部分，目前本考試與地方特考無

法分開舉辦，且 2 項考試性質相同，如分開舉辦恐導致應考人重複

報名與重複錄取之情形，造成考試資源浪費，亦無法達到用人機關

取才之目的。 

案經討論獲致共識，審查會同意本考試自 113 年起與地方特考

同時舉辦，且考試錄取分發區應包含離島 3 縣，非僅限連江縣。旋

即就本草案條文進行逐條審查。審查結果臚陳如下： 

一、 第 8 條 

有委員表示，目前國家考試併採口試且成績占比較高者多與語

言能力有關，為免外界質疑本考試採行口試之依據及公平性，應加

強有關採行口試之論述，除說明口試可評量應考人口語表達、臨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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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變及問題分析等能力外，另應將當地時事議題、政經環境、財政

狀況、重要建設、歷史脈絡、人文關懷等融入口試提問內容，以篩

選有意願及熱忱在當地服務之人才。 

有關口試成績占比部分，多數委員表示，為提高用人機關參與

選才，並了解應考人是否具有地方人文關懷、使命感及在地認同感

，贊成口試成績占比為 40％，另有委員建議部遴選在地學者專家

或由地方推薦口試委員人選。 

考選部說明，本考試口試範圍，將先朝向建立題庫，以減少外

界疑慮。另有關口試內容，將依據審查會資料及討論情形，於本考

試施行前加強有關測驗發展、口試辦理過程以及口試內涵之論述，

並研議清楚之規範。 

有委員詢及，實務上口試如何運作？口試時間及地點為何？口

試委員人數安排及在地委員、非在地委員比例各為何？須否負擔外

地委員交通費？在地遴選委員名單資料庫是否充足？另有委員表

示，考試時間與考試內容息息相關，建議延長口試時間以提高選才

效度，以及視實際報考人數安排適當典試委員。 

考選部回應，有關口試時間及地點，因本考試報考人數較少，

故口試時間規劃上可延長；又本考試為首次舉辦，參考其他考試口

試舉辦地點，在國家考場進行較為妥適，而口試委員人數一般為 3

位，亦可視情形增加。另為使口試具有良好信度及效度，部將適時

召開口試技術會議，邀請學者專家就口試提問內容及技巧進行講習

，以選出符合用人機關期待及專業知能符合職務屬性需要之人才。 

審查會決議，本條照部擬修正條文通過。 

二、 第 5 條附表一 

有委員詢及，有關林業技術類科應考資格，目前多數學校已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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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病蟲害學系改為植物病理、植物醫學跟昆蟲等 3 種不同學系，

是否配合修正應考資格內容？ 

考選部說明，考量仍有植物病蟲害相關學系畢業生報考，故本

考試比照地方特考擬定應考資格，仍保留舊有學系，並增加昆蟲學

系。 

此外，考選部說明，另因本草案為新訂法規，故本附表附註欄

未訂定過渡條款，但基於未來本考試將與地方特考同時辦理，為避

免應考人報考不同考試之相同等別類科，應考資格審查有差異，爰

依本院考選處簽呈核議意見，於原草案第 5 條附表一增加附註載明

，本表技術類別各類科第 1 款應考資格未列明之院、系、組、所、

學位學程，其所修課程與三等考試某一類科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

同者（每科二學分以上），亦得報考該一類科（以下簡稱二科原則）

；另修正本附表新聞類科應考資格文字，以符體例。 

審查會決議，本附表照部擬修正規定通過（說明欄照部擬修正

說明通過）。 

三、 第 5 條附表二 

有委員詢及，本草案第 5 條附表一附註三等考試適用二科原則

之規定，惟第 5 條附表二有關四等考試應考資格則無類此規定，會

否產生應考人符合三等考試二科原則，卻無法報考四等考試同一類

科之問題？此類法制作業問題，建請部適時檢討。 

考選部說明，四等考試應考資格係以理科、工科等科別來認定

，如遇特殊案例，將提該部應考資格審議委員會審查實質內涵，據

以認定應考人是否具有報考四等考試該類科之實質能力。 

審查會決議，本附表照部擬通過。 

四、 第 7 條附表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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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委員表示，基於同職組各職系間可互相轉調，建議本考試合

併同質性較高之行政類別考試類科。另有委員表示，有關類科整併

討論已久，雖「一職系一類科」對應考人而言較為有利，惟部分用

人機關傾向於專門類科提缺，並列考相關專業科目。 

考選部說明，因合併類科須與用人機關再行討論，本考試尚不

宜採行。未來規劃類科整併擬由高普考試開始推行，其他考試再予

比照，類科整併計畫將納入 113 年考選改革策略方案，於應試專業

科目減列之後再推行。 

審查會決議，本附表照部擬通過（說明欄照部擬修正說明通過

）。 

五、 第 7 條附表四 

有委員詢及，本考試三等考試教育行政類科，其專業科目數

較地方特考少 2 科，雖是合併應試專業科目，是否先經徵詢教育部

意見？ 

考選部說明，因本考試與其他考試不同，用人機關僅離島 3

縣，於歷次會議與用人機關通盤考量後，訂定前開類科專業科目，

使科目數與其他類科一致，以減輕應考人應試負擔。 

審查會決議，本附表照部擬通過（說明欄照部擬修正說明通過

）。 

六、 第 1 條至第 7 條、第 9 條至第 11 條：照部擬通過。 

七、 總說明：照部擬修正總說明通過。 

 

以上擬議是否有當？提請 

公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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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召集人    周    弘    憲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0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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